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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（2019）霸执评字第28、29号案件情况说明
霸州市人民法院：
我公司于2019年9月20日收到贵院提供的《司法技术委托书》
[（2019）霸执评字第28、29号]、《评估申请书》及《石榴庄村“城乡一体化”改造安置用房认购协议书》[编号：玉农07]，要求对徐友利名下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宋家庄顶秀金石家园1号楼3单元2102室及顶秀金石家园4号楼1单元704室两套房产价格进行评估。
我公司评估专业人员于2019年9月20日对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，现根据评估目的及估价对象实际状况，需贵院协调提供资料如下：
1.估价对象权属资料（如《不动产权证书》）；
2.估价对象是否存在抵押权、租赁权等他项权利。若存在，需提供相关证明文件（如《房屋他项权证》、《房屋租赁合同》等）；
3.根据《石榴庄村“城乡一体化”改造安置用房认购协议书》[编号：玉农07]记载，徐友利认购的两套安置用房（即估价对象）属于按经济适用房管理的产权房，协议书并未注明上述房屋是否可进行上市交易，需提供上市证明及上市条件。
4.估价对象所属楼宇建成时间不明确，需提供《建成年代证明》或《竣工备案》等资料。
恳请委托人对上述情况进行确认，并发函至我公司。
特此说明。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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